
連江縣青年事務委員會第 3屆外聘委員公開徵選遴聘簡章 

 

一、 目的 

連江縣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為使縣政規劃注入活力與創意，培養青年 

人才，推動青年事務，特公開辦理連江縣青年事務委員會（設置要點如 

附件 1）第 3屆外聘委員之遴聘事宜。 

二、 遴選名額及資格 

年齡在 16 至 40 歲（出生日期為民國 73年 1月 1日至 97 年 12 月 31 日） 

之社會團體、社會青年、學生等青年代表 1至 5人。 

除應認同連江縣，尚須具備下列資格之一： 

1.在地青年（現居住或就業在連江縣者）。 

2.對連江縣青年事務具熱誠或貢獻者。  

3.對連江縣政建設具熱誠或貢獻者。 

4.對公益活動熱心參與且具創意者。 

5.在專業或事業方面有傑出成就者。 

6.能配合出席本委員會開會者。 

三、 報名時間 

即日起至 113 年 9月 13 日止（以郵戳為憑）。 

四、 報名方式 

（一）採自我推薦及單位推薦兩種方式。 

1.自我推薦：由當事人自我推薦。 

2.單位推薦：由關注青年事務之團體或學術、教育機構推薦。 

（二）推薦表（如附件 2、3）請以電腦 WORD 繕打，並連同身分證正反面影 

      本 1份及上述（遴選資格）之佐證文件，用 A4規格紙張以直式橫書， 

      加註頁碼並裝訂整齊，掛號寄送或親送至本府教育處，所送資料概



不退還，請自行留底。 

（三）相關書表由本府定之（如附件），請自行繕印使用。 

五、 遴選方式 

(一)初審：由本府教育處先進行資格審查，合格者進入複審，不合格者 

           不另行通知。 

(二)複審：由本處成立遴選小組依所需名額擇優錄取之，並選出候補名額

2-5 名，審查程序、方式皆由遴選小組議定之，必要時得通知

進行面談。 

(三)決選名單經本府核定後公告至本處官網，並頒給聘書。 

六、 聘任委員之權利與義務 

（一）聘任委員有發言權、提案權、表決權、選舉權及被選舉權等權利。 

（二）聘任委員有出席委員會議、參加任務編組、遵守決議之義務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【附件二】 

簡式報名表暨各項證明黏貼表 (正面) 
( 本表請自行列印，填表方式採親筆或打字均可，2 吋大頭照採黏貼/列印均可 ) 

報名者基本資料 

報名來源 □團體推薦  □自我推薦   ※□具原住民族身分請打 V 

 

姓  名  性  別 □男    □女 

身分證字號  出生年月日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就讀學校/ 

現職單位 
 

系所、年級/ 

職稱 
 

聯絡電話  手機號碼  

E-mail 位址  

通訊地址： 

戶籍地址： 

經歷概述（內容需含擔任幹部之經驗與年限，由最近 1 筆資料開始填寫具代表性之經歷） 

一、 

二、 

三、 

四、 

五、 

六、 

七、 

 
 
 

自傳（請 300 字以內說明）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
專業領域（概述專長等） 

 
 
 
 
 
 
 
 

參與動機概述 

 

 
 
 
 
 
 

對本縣及本縣青委會的願景（請大略描述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自我推薦理由（包括對報名組別的認知及期許，及對本縣青年發展之熱忱、態度等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以上表格不敷使用，請自行調整) 

（續下頁）



簡式報名表暨各項證明黏貼表 (反面) 
(證件影本採掃描後列印或影印後黏貼均可) 

身分證 

(正面) 

身分證 

(反面) 

工作證/學生證/名片 

(正面) 

工作證/學生證/名片 

(反面) 

佐證資料及證明文件 
各式獎狀、證照、證明、證書之影本，請統一修改為 A4 大小，採 14 號字分點敘列繕

打。相關資料及文件請依照以下範例編目錄於此欄位，並依照目錄於下一頁起依序排

列各資料及文件。 

 
1. 最高學歷證明—— OO 大學/高級中學/職業學校/專科學校畢業證書 

2. OOOOOOOOOO (人民團體/公司行號全銜)職員/幹部當選/聘任證書 

      (若無則免附) 

3. OOO 職類 O(甲/乙/丙)級技術士證明(若無則免附) 

4. 各式經歷/活動擔任工作人員或參與之證明 

5. 各種公共參與情形之新聞剪報影本(可附手機電腦螢幕截圖) (若無則免附) 

 



【附件三】 

團體/單位推薦表 
 

被推薦人資料 

姓  名  性  別 □男    □女 

就讀學校/ 

現職單位 
 

系所、年級/ 

職稱 
 

推薦理由 

 

推薦單位名稱： 

 

推薦人姓名： 

職稱： 

聯絡電話： 

 
 
此致 

連江縣政府 

 

   推薦人簽名/蓋章：             

推薦單位印信 / 圖記 

 

 



【附件四】 

個人資料授權暨委員權利義務規範切結書  
(請確認切結書各條內容後於下方簽名或蓋章) 

 
一、 我已詳盡閱讀本次遴選簡章相關條文，並已同意提供姓名、現居地

址、聯絡電話、E-mail 位址等個人資料無償提供連江縣政府舉辦活

動或宣達政策事項使用。 

二、 我同意將報名連江縣政府舉辦青年事務委員會遴選所填載之個人資

料（包含姓名、性別、出生年月日、身分證字號、就讀學校或任職

單位、通訊（戶籍）地址、聯絡電話、手機號碼、E-mail 信箱及經

歷等），無償提供連江縣政府蒐集、儲存、分析及運用，以辦理遴選

作業。 

三、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，機關必須明確告知對

我權益的影響，如我未於本切結書簽名欄中簽名或蓋章，視為不合

格。 

四、 我同意獲聘為青年事務委員後，應積極參與本府邀請之相關會議或

活動，並提供策進建議。 

五、 我同意獲聘為青年事務委員後，負有蒐集及傳遞青年意見之任務，

並應適時宣傳或支援本府各項政策及服務措施。 

六、 我同意獲聘為青年事務委員後，應積極參與本會舉辦之委員會議、

工作小組會議，會議出席率狀況將列入下次遴選作業參酌。 

七、 我同意獲聘為青年事務委員後，應遵守並執行會議相關決議事項，

並得由本府將相關情形統計，列為下次遴選作業參酌。 

八、 我同意委員於聘期內倘若有損害本府聲譽之情事，得由業務單位報

請縣長解聘之。 

 
 
  此   致 

連江縣政府 

 

簽名或蓋章：__________________ 
 
 
 

中華民國______年_____月______日 

 

 


